黄政数局发〔2020〕6号

关于印发《黄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文件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招标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文件编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特制定《黄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文件负面清单（试行）》，本规定自2020年6月2日起执行，原《黄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文件负面清单（1.0版）》（黄公共资源局发〔2017〕31号）规定即行废止。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建议请及时向我局反馈。 
附件： 黄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文件负面清单（试行）
               黄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0年6月3日
附件
黄石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文件负面清单

	一、资格条件

	序号
	禁用内容
	法律、法规

	1
	非法限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组织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条、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2
	将企业注册地为某省、某市、某县（区）的投标人作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条、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3
	招标公告未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六条；《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第五条

	4
	违法设置的限制、排斥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招投标的规定，以及虽然没有直接限制、排斥，但实质上起到变相限制、排斥效果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5
	在开标环节要求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到场，不接

受经授权委托的投标人代表到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6
	将投标人参加现场踏勘或签订协议作为投标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7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8
	对不同所有制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9
	采取资格后审的，未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对投标人资格要求的条件、标准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第十五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十八条；《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第十九条

	10
	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

	11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资格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12
	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13
	未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

	14
	设定企业股东背景、年平均承接项目数量或者金额、从业人员、纳税额、营业场所面积等规模条件；设置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授信额度等财务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15
	将国家已经明令取消的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16
	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会或者其他机构对投标人作出的荣誉奖励和慈善公益证明等作为投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17
	要求投标人在本地注册设立子公司、 分公司、 分支机构，在本地拥有一定办公面积，在本地缴纳社会保险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18
	对仅需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证照、证件复印件的，

要求必须提供原件；对按规定可以采用“多证合一”电子证照的，要求必须提供纸质证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19
	限定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只能以现金形式提交，

或者不按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返还保证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三十五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

	20
	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二、项目需求

	1
	设定的技术、商务条件、施工要求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2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技术标准，要求或标明某一特定的专利、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生产供应者，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六条

	3
	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术、标准有规定的，未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

	4
	在招标文件中未规定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一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六条

	5
	以不合理的标段或工期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或投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七条

	6
	组织单个或者部分潜在投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二条

	7
	就同一招标项目向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8
	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三、评审因素

	1
	以特定行政区域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2
	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会或者其他机构对投标人作出的荣誉奖励和慈善公益证明等作为中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3
	指定专利、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生产供应商作为评分因素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六条；

	4
	将国家已经明令取消的资质资格作为加分条件、中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5
	以企业法定代表人到开标现场作为评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6
	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评标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7
	采用抽签、摇号等方式直接确定中标候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8
	采取资格后审的，未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对投标人资格要求的条件、标准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第十五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十八条；《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第十九条；

	9
	招标人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未明确最高投标限价或者最高投标限价的计算方法。招标人设有最低投标限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四条


              黄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6月3日印   


